
懲戒法院判決

114年度清字第13號

移 送機 關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代  理  人   林峯正 

             施友淳 

被付懲戒人   林軍逸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工務

                       段技術副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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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交通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林軍逸記過貳次。

    事  實

壹、交通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林軍逸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

應受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如下：

(一)案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於民國ll0年

l0月26日指揮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偵辦「代辦鐵道

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線砸道工程」（下稱l07

年臺東工程）採購案，於調查期間發現時任原臺灣鐵路管理

局（下稱原臺鐵局，其於113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就其改制後稱臺鐵公司）所屬花蓮工務

段（以下逕稱花蓮工務段）技術副領班之被付懲戒人，自

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受聘兼差為長盛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及慶耀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長盛等2公司）執行l07

年臺東工程中之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從事枕木做記號、

整理石渣及駕駛砸道車等工作。工作地點北至羅東，南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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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工作時段均為凌晨0時至5時，日薪為新臺幣（下同）

l,800至2,500元不等，約每2星期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

付現金方式給予，疑有兼職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情。花蓮

工務段為釐清事實及追究行政責任，曾於ll1年6月29日召開

ll1年度考成委員會第9次會議審議。被付懲戒人到會表示其

係利用非公務時間為該2公司工作，且有拿車資補貼等語。

經花蓮工務段認定被付懲戒人確有兼職行為，核予申誡1次

之懲處。

(二)復經監察院l13年l1月25日院台交字第Z000000000號函以，

經該院調查竣事後發現被付懲戒人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兼職

規定之情事，請交通部轉飭臺鐵公司移送懲戒法院審理。案

經臺鐵公司於ll4年1月16日召開ll4年度考成委員會第5次會

議審議，並經被付懲戒人到場陳述意見後，審酌被付懲戒人

涉案情節及違失事實，決議移付懲戒。

(三)被付懲戒人曾於另案證稱：「我到工地現場都是林昆旻（綽

號阿旻）會指派我跟陳奕升工作」，顯見被付懲戒人確有兼

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事實。

二、被付懲戒人上述兼職行為業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

15條第2項前段規定，甚為明確，爰依同法第23條、公務員

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等規定，移請審理。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書面聲明及答辯。惟據其於

準備程序口頭聲明及答辯略以，請從輕為懲戒處分，因其對

於公務員服務法規不甚瞭解，為補貼全家生活開銷始兼差工

作等語。

參、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1年度清字第62號徐永祥懲戒案及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1年度原訴字第30號貪

污案全卷電子檔。   

    理  由

一、按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為公務員服務法適用之

對象，此觀該法第2條第1項規定自明。緣被付懲戒人自103

年11月21日起擔任原臺鐵局花蓮工務段技術助理，1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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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起升任技術副領班迄今。原臺鐵局於113年1月1日改制

為國營之臺鐵公司，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

第15條之規定，被付懲戒人於改制後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

例繼續任用，為該條例所定資位人員，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

條第1項規定，有該法之適用。詎被付懲戒人於原臺鐵局任

職期間，自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受聘兼差為長

盛等2公司執行原臺鐵局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從事枕木

做記號、整理石渣及駕駛砸道車等工作。工作地點北至羅

東，南至臺東，工作時段均為凌晨0時至5時，日薪為l,800

至2,500元不等，約每2星期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付現金

方式給予。

二、被付懲戒人先後為原臺鐵局、臺鐵公司資位人員之事實，有

移送機關所提被付懲戒人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在卷可稽。而被

付懲戒人上開兼職行為，業據其於114年5月21日本院準備程

序中坦承無誤，核與其於110年10月26日在臺北地檢察署108

年度他字第1536號貪污治罪條例一案證述之內容相符，此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刑事卷證，有該訊問筆錄影本在卷可

稽。又據證人何秀菊到庭證稱：「（107臺東工程採購案的

工程竣工之後，還有請林軍逸做嗎？）印象中好像有。他到

110年還有來兼職。」被付懲戒人亦坦承：事情爆發之前

（即廉政署約詢被付懲戒人等之日）自108年3月到110年10

月26日，其會利用下班、休息時間去長盛公司兼差。此外，

依花蓮工務段技術助理陳奕升、長盛公司等2公司之員工陳

輝虎、劉佳芳等之證述，可知因長盛等2公司缺工之故，自

108年3月起，由陳輝虎、徐永祥找被付懲戒人及陳奕升來支

援工作，按日計酬等情，有陳奕升於110年10月26日在臺北

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1536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之訊問筆錄、

陳輝虎、劉佳芳於同日在廉政署110年度廉立字第265號貪污

治罪條例等案之詢問筆錄等之影本附本院卷可考。此外，經

檢視廉政署扣押之長盛公司108年3月至10月出勤紀錄表，其

上亦載有被付懲戒人之姓名及出勤情形（以上各該證據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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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123-204頁）從而，被付懲戒人受聘兼差為長盛等2公

司執行原臺鐵局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之違法事實，堪以認

定。

三、按移送機關移送之數違失行為，應整體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

處分。本件被付懲戒人自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

如上所述違法於長盛等2公司兼職，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

業務，自應適用被付懲戒人最後違失行為時之規定，即109

年7月17日施行之修正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又被付懲戒人行

為後，公務員服務法業於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4

日施行，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

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

為之業務。但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

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

不在此限。」而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公

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比對修

正前、後規定，公務員原則上不得兼職之旨未有變更，惟於

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但書就得兼職之情形為例

外規定，依實體從舊從輕原則，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查被

付懲戒人為上開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收入歸己，不

符合社會公益性質之例外要件；且其工作時間自108年3月起

至110年10月26日止，約每2星期即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

付現金等情，亦不符合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等例外要

件。核被付懲戒人所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前

段所定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

行為之業務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

違法行為。其行為造成公私分際模糊，足以讓民眾有公務員

不專心公務，國家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將導致公眾喪

失對其職位之尊重與執行職務之信賴，而嚴重損害政府之信

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

關提供之資料，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證據資料，已足認事證

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違法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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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象為原臺鐵局得標廠商，公私不分，損害公務員之風

紀，其兼職期間長達兩年多，且其兼職時間多在深夜，耗費

體力精力，影響其本職業務，及其工作表現、家庭負擔，暨

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

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8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黃國忠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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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懲戒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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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送機 關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代  理  人   林峯正  
             施友淳  
被付懲戒人   林軍逸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工務
                       段技術副領班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交通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軍逸記過貳次。
    事  實
壹、交通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林軍逸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如下：
(一)案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於民國ll0年l0月26日指揮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偵辦「代辦鐵道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線砸道工程」（下稱l07年臺東工程）採購案，於調查期間發現時任原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原臺鐵局，其於113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就其改制後稱臺鐵公司）所屬花蓮工務段（以下逕稱花蓮工務段）技術副領班之被付懲戒人，自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受聘兼差為長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慶耀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長盛等2公司）執行l07年臺東工程中之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從事枕木做記號、整理石渣及駕駛砸道車等工作。工作地點北至羅東，南至臺東，工作時段均為凌晨0時至5時，日薪為新臺幣（下同）l,800至2,500元不等，約每2星期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付現金方式給予，疑有兼職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情。花蓮工務段為釐清事實及追究行政責任，曾於ll1年6月29日召開ll1年度考成委員會第9次會議審議。被付懲戒人到會表示其係利用非公務時間為該2公司工作，且有拿車資補貼等語。經花蓮工務段認定被付懲戒人確有兼職行為，核予申誡1次之懲處。
(二)復經監察院l13年l1月25日院台交字第Z000000000號函以，經該院調查竣事後發現被付懲戒人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兼職規定之情事，請交通部轉飭臺鐵公司移送懲戒法院審理。案經臺鐵公司於ll4年1月16日召開ll4年度考成委員會第5次會議審議，並經被付懲戒人到場陳述意見後，審酌被付懲戒人涉案情節及違失事實，決議移付懲戒。
(三)被付懲戒人曾於另案證稱：「我到工地現場都是林昆旻（綽號阿旻）會指派我跟陳奕升工作」，顯見被付懲戒人確有兼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事實。
二、被付懲戒人上述兼職行為業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15條第2項前段規定，甚為明確，爰依同法第23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等規定，移請審理。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書面聲明及答辯。惟據其於準備程序口頭聲明及答辯略以，請從輕為懲戒處分，因其對於公務員服務法規不甚瞭解，為補貼全家生活開銷始兼差工作等語。
參、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1年度清字第62號徐永祥懲戒案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1年度原訴字第30號貪污案全卷電子檔。    
    理  由
一、按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為公務員服務法適用之對象，此觀該法第2條第1項規定自明。緣被付懲戒人自103年11月21日起擔任原臺鐵局花蓮工務段技術助理，109年9月16日起升任技術副領班迄今。原臺鐵局於113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之臺鐵公司，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15條之規定，被付懲戒人於改制後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繼續任用，為該條例所定資位人員，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有該法之適用。詎被付懲戒人於原臺鐵局任職期間，自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受聘兼差為長盛等2公司執行原臺鐵局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從事枕木做記號、整理石渣及駕駛砸道車等工作。工作地點北至羅東，南至臺東，工作時段均為凌晨0時至5時，日薪為l,800至2,500元不等，約每2星期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付現金方式給予。
二、被付懲戒人先後為原臺鐵局、臺鐵公司資位人員之事實，有移送機關所提被付懲戒人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在卷可稽。而被付懲戒人上開兼職行為，業據其於114年5月21日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無誤，核與其於110年10月26日在臺北地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1536號貪污治罪條例一案證述之內容相符，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刑事卷證，有該訊問筆錄影本在卷可稽。又據證人何秀菊到庭證稱：「（107臺東工程採購案的工程竣工之後，還有請林軍逸做嗎？）印象中好像有。他到110年還有來兼職。」被付懲戒人亦坦承：事情爆發之前（即廉政署約詢被付懲戒人等之日）自108年3月到110年10月26日，其會利用下班、休息時間去長盛公司兼差。此外，依花蓮工務段技術助理陳奕升、長盛公司等2公司之員工陳輝虎、劉佳芳等之證述，可知因長盛等2公司缺工之故，自108年3月起，由陳輝虎、徐永祥找被付懲戒人及陳奕升來支援工作，按日計酬等情，有陳奕升於110年10月26日在臺北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1536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之訊問筆錄、陳輝虎、劉佳芳於同日在廉政署110年度廉立字第265號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之詢問筆錄等之影本附本院卷可考。此外，經檢視廉政署扣押之長盛公司108年3月至10月出勤紀錄表，其上亦載有被付懲戒人之姓名及出勤情形（以上各該證據見本院卷第123-204頁）從而，被付懲戒人受聘兼差為長盛等2公司執行原臺鐵局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之違法事實，堪以認定。
三、按移送機關移送之數違失行為，應整體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本件被付懲戒人自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如上所述違法於長盛等2公司兼職，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自應適用被付懲戒人最後違失行為時之規定，即109年7月17日施行之修正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又被付懲戒人行為後，公務員服務法業於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4日施行，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但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而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比對修正前、後規定，公務員原則上不得兼職之旨未有變更，惟於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但書就得兼職之情形為例外規定，依實體從舊從輕原則，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查被付懲戒人為上開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收入歸己，不符合社會公益性質之例外要件；且其工作時間自108年3月起至110年10月26日止，約每2星期即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付現金等情，亦不符合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等例外要件。核被付懲戒人所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前段所定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其行為造成公私分際模糊，足以讓民眾有公務員不專心公務，國家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與執行職務之信賴，而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證據資料，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違法兼職之對象為原臺鐵局得標廠商，公私不分，損害公務員之風紀，其兼職期間長達兩年多，且其兼職時間多在深夜，耗費體力精力，影響其本職業務，及其工作表現、家庭負擔，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8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黃國忠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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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技術副領班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交通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林軍逸記過貳次。

    事  實

壹、交通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林軍逸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

    應受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如下：

(一)案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於民國ll0年l

    0月26日指揮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偵辦「代辦鐵道

    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線砸道工程」（下稱l07年

    臺東工程）採購案，於調查期間發現時任原臺灣鐵路管理局

    （下稱原臺鐵局，其於113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就其改制後稱臺鐵公司）所屬花蓮工務段

    （以下逕稱花蓮工務段）技術副領班之被付懲戒人，自l08

    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受聘兼差為長盛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及慶耀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長盛等2公司）執行l07年臺

    東工程中之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從事枕木做記號、整理

    石渣及駕駛砸道車等工作。工作地點北至羅東，南至臺東，

    工作時段均為凌晨0時至5時，日薪為新臺幣（下同）l,800

    至2,500元不等，約每2星期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付現金

    方式給予，疑有兼職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情。花蓮工務段

    為釐清事實及追究行政責任，曾於ll1年6月29日召開ll1年

    度考成委員會第9次會議審議。被付懲戒人到會表示其係利

    用非公務時間為該2公司工作，且有拿車資補貼等語。經花

    蓮工務段認定被付懲戒人確有兼職行為，核予申誡1次之懲

    處。

(二)復經監察院l13年l1月25日院台交字第Z000000000號函以，

    經該院調查竣事後發現被付懲戒人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兼職

    規定之情事，請交通部轉飭臺鐵公司移送懲戒法院審理。案

    經臺鐵公司於ll4年1月16日召開ll4年度考成委員會第5次會

    議審議，並經被付懲戒人到場陳述意見後，審酌被付懲戒人

    涉案情節及違失事實，決議移付懲戒。

(三)被付懲戒人曾於另案證稱：「我到工地現場都是林昆旻（綽

    號阿旻）會指派我跟陳奕升工作」，顯見被付懲戒人確有兼

    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事實。

二、被付懲戒人上述兼職行為業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1

    5條第2項前段規定，甚為明確，爰依同法第23條、公務員懲

    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等規定，移請審理。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書面聲明及答辯。惟據其於

    準備程序口頭聲明及答辯略以，請從輕為懲戒處分，因其對

    於公務員服務法規不甚瞭解，為補貼全家生活開銷始兼差工

    作等語。

參、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1年度清字第62號徐永祥懲戒案及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1年度原訴字第30號貪

    污案全卷電子檔。    

    理  由

一、按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為公務員服務法適用之

    對象，此觀該法第2條第1項規定自明。緣被付懲戒人自103

    年11月21日起擔任原臺鐵局花蓮工務段技術助理，109年9月

    16日起升任技術副領班迄今。原臺鐵局於113年1月1日改制

    為國營之臺鐵公司，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

    第15條之規定，被付懲戒人於改制後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

    例繼續任用，為該條例所定資位人員，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

    條第1項規定，有該法之適用。詎被付懲戒人於原臺鐵局任

    職期間，自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受聘兼差為長

    盛等2公司執行原臺鐵局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從事枕木

    做記號、整理石渣及駕駛砸道車等工作。工作地點北至羅東

    ，南至臺東，工作時段均為凌晨0時至5時，日薪為l,800至2

    ,500元不等，約每2星期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付現金方

    式給予。

二、被付懲戒人先後為原臺鐵局、臺鐵公司資位人員之事實，有

    移送機關所提被付懲戒人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在卷可稽。而被

    付懲戒人上開兼職行為，業據其於114年5月21日本院準備程

    序中坦承無誤，核與其於110年10月26日在臺北地檢察署108

    年度他字第1536號貪污治罪條例一案證述之內容相符，此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刑事卷證，有該訊問筆錄影本在卷可稽

    。又據證人何秀菊到庭證稱：「（107臺東工程採購案的工

    程竣工之後，還有請林軍逸做嗎？）印象中好像有。他到11

    0年還有來兼職。」被付懲戒人亦坦承：事情爆發之前（即

    廉政署約詢被付懲戒人等之日）自108年3月到110年10月26

    日，其會利用下班、休息時間去長盛公司兼差。此外，依花

    蓮工務段技術助理陳奕升、長盛公司等2公司之員工陳輝虎

    、劉佳芳等之證述，可知因長盛等2公司缺工之故，自108年

    3月起，由陳輝虎、徐永祥找被付懲戒人及陳奕升來支援工

    作，按日計酬等情，有陳奕升於110年10月26日在臺北地檢

    署108年度他字第1536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之訊問筆錄、陳輝

    虎、劉佳芳於同日在廉政署110年度廉立字第265號貪污治罪

    條例等案之詢問筆錄等之影本附本院卷可考。此外，經檢視

    廉政署扣押之長盛公司108年3月至10月出勤紀錄表，其上亦

    載有被付懲戒人之姓名及出勤情形（以上各該證據見本院卷

    第123-204頁）從而，被付懲戒人受聘兼差為長盛等2公司執

    行原臺鐵局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之違法事實，堪以認定。

三、按移送機關移送之數違失行為，應整體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

    處分。本件被付懲戒人自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

    如上所述違法於長盛等2公司兼職，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

    業務，自應適用被付懲戒人最後違失行為時之規定，即109

    年7月17日施行之修正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又被付懲戒人行

    為後，公務員服務法業於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4

    日施行，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

    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

    為之業務。但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

    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

    不在此限。」而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公

    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比對修

    正前、後規定，公務員原則上不得兼職之旨未有變更，惟於

    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但書就得兼職之情形為例

    外規定，依實體從舊從輕原則，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查被

    付懲戒人為上開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收入歸己，不

    符合社會公益性質之例外要件；且其工作時間自108年3月起

    至110年10月26日止，約每2星期即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

    付現金等情，亦不符合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等例外要件

    。核被付懲戒人所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前段

    所定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

    為之業務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

    法行為。其行為造成公私分際模糊，足以讓民眾有公務員不

    專心公務，國家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將導致公眾喪失

    對其職位之尊重與執行職務之信賴，而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

    提供之資料，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證據資料，已足認事證明

    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違法兼職之

    對象為原臺鐵局得標廠商，公私不分，損害公務員之風紀，

    其兼職期間長達兩年多，且其兼職時間多在深夜，耗費體力

    精力，影響其本職業務，及其工作表現、家庭負擔，暨公務

    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

    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8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黃國忠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懲戒法院判決

114年度清字第13號

移 送機 關   交通部  

代  表  人   陳世凱  

代  理  人   林峯正  

             施友淳  

被付懲戒人   林軍逸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工務

                       段技術副領班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交通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軍逸記過貳次。

    事  實

壹、交通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林軍逸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如下：

(一)案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於民國ll0年l0月26日指揮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偵辦「代辦鐵道局東工處『花東電氣化計畫』臺東線砸道工程」（下稱l07年臺東工程）採購案，於調查期間發現時任原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原臺鐵局，其於113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就其改制後稱臺鐵公司）所屬花蓮工務段（以下逕稱花蓮工務段）技術副領班之被付懲戒人，自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受聘兼差為長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慶耀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長盛等2公司）執行l07年臺東工程中之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從事枕木做記號、整理石渣及駕駛砸道車等工作。工作地點北至羅東，南至臺東，工作時段均為凌晨0時至5時，日薪為新臺幣（下同）l,800至2,500元不等，約每2星期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付現金方式給予，疑有兼職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情。花蓮工務段為釐清事實及追究行政責任，曾於ll1年6月29日召開ll1年度考成委員會第9次會議審議。被付懲戒人到會表示其係利用非公務時間為該2公司工作，且有拿車資補貼等語。經花蓮工務段認定被付懲戒人確有兼職行為，核予申誡1次之懲處。

(二)復經監察院l13年l1月25日院台交字第Z000000000號函以，經該院調查竣事後發現被付懲戒人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兼職規定之情事，請交通部轉飭臺鐵公司移送懲戒法院審理。案經臺鐵公司於ll4年1月16日召開ll4年度考成委員會第5次會議審議，並經被付懲戒人到場陳述意見後，審酌被付懲戒人涉案情節及違失事實，決議移付懲戒。

(三)被付懲戒人曾於另案證稱：「我到工地現場都是林昆旻（綽號阿旻）會指派我跟陳奕升工作」，顯見被付懲戒人確有兼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事實。

二、被付懲戒人上述兼職行為業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15條第2項前段規定，甚為明確，爰依同法第23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等規定，移請審理。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書面聲明及答辯。惟據其於準備程序口頭聲明及答辯略以，請從輕為懲戒處分，因其對於公務員服務法規不甚瞭解，為補貼全家生活開銷始兼差工作等語。

參、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1年度清字第62號徐永祥懲戒案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1年度原訴字第30號貪污案全卷電子檔。    

    理  由

一、按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為公務員服務法適用之對象，此觀該法第2條第1項規定自明。緣被付懲戒人自103年11月21日起擔任原臺鐵局花蓮工務段技術助理，109年9月16日起升任技術副領班迄今。原臺鐵局於113年1月1日改制為國營之臺鐵公司，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15條之規定，被付懲戒人於改制後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繼續任用，為該條例所定資位人員，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有該法之適用。詎被付懲戒人於原臺鐵局任職期間，自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受聘兼差為長盛等2公司執行原臺鐵局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從事枕木做記號、整理石渣及駕駛砸道車等工作。工作地點北至羅東，南至臺東，工作時段均為凌晨0時至5時，日薪為l,800至2,500元不等，約每2星期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付現金方式給予。

二、被付懲戒人先後為原臺鐵局、臺鐵公司資位人員之事實，有移送機關所提被付懲戒人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在卷可稽。而被付懲戒人上開兼職行為，業據其於114年5月21日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無誤，核與其於110年10月26日在臺北地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1536號貪污治罪條例一案證述之內容相符，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刑事卷證，有該訊問筆錄影本在卷可稽。又據證人何秀菊到庭證稱：「（107臺東工程採購案的工程竣工之後，還有請林軍逸做嗎？）印象中好像有。他到110年還有來兼職。」被付懲戒人亦坦承：事情爆發之前（即廉政署約詢被付懲戒人等之日）自108年3月到110年10月26日，其會利用下班、休息時間去長盛公司兼差。此外，依花蓮工務段技術助理陳奕升、長盛公司等2公司之員工陳輝虎、劉佳芳等之證述，可知因長盛等2公司缺工之故，自108年3月起，由陳輝虎、徐永祥找被付懲戒人及陳奕升來支援工作，按日計酬等情，有陳奕升於110年10月26日在臺北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1536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之訊問筆錄、陳輝虎、劉佳芳於同日在廉政署110年度廉立字第265號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之詢問筆錄等之影本附本院卷可考。此外，經檢視廉政署扣押之長盛公司108年3月至10月出勤紀錄表，其上亦載有被付懲戒人之姓名及出勤情形（以上各該證據見本院卷第123-204頁）從而，被付懲戒人受聘兼差為長盛等2公司執行原臺鐵局三合一砸道平整之工作之違法事實，堪以認定。

三、按移送機關移送之數違失行為，應整體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本件被付懲戒人自l08年3月起至ll0年l0月26日止，如上所述違法於長盛等2公司兼職，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自應適用被付懲戒人最後違失行為時之規定，即109年7月17日施行之修正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又被付懲戒人行為後，公務員服務法業於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4日施行，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但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而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比對修正前、後規定，公務員原則上不得兼職之旨未有變更，惟於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但書就得兼職之情形為例外規定，依實體從舊從輕原則，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查被付懲戒人為上開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收入歸己，不符合社會公益性質之例外要件；且其工作時間自108年3月起至110年10月26日止，約每2星期即由廠商派員至施工現場支付現金等情，亦不符合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等例外要件。核被付懲戒人所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前段所定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其行為造成公私分際模糊，足以讓民眾有公務員不專心公務，國家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與執行職務之信賴，而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證據資料，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違法兼職之對象為原臺鐵局得標廠商，公私不分，損害公務員之風紀，其兼職期間長達兩年多，且其兼職時間多在深夜，耗費體力精力，影響其本職業務，及其工作表現、家庭負擔，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8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黃國忠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